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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洋委員會 函
地址：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25號4樓
聯 絡 人：吳彥緯
聯絡電話：073381810 #261935
傳真電話：073380927
電子郵件：ganhui@oac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3月17日
發文字號：海科教字第114000286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0002868_114年度海洋教育多元推展計畫.pdf、0002868_附件01-申請表.

odt、0002868_附件02-計畫書.odt、0002868_附件03-執行承諾書.odt、
0002868_附件04-著作權授權同意書.odt、0002868_附件05-成果報告書.odt、
0002868_附件06-經費收支明細表.odt、0002868_附件07-經費分攤表.odt、
0002868_附件08-合作經費清單.odt、0002868_附件09-經費調整對照表.odt、
0002868_附件10-信封封面.odt)

主旨：檢送本會「114年度海洋教育多元推展計畫」合作案公告

資料1份，協請轉知並鼓勵所屬相關單位提案申請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鼓勵社教及博物館所、各級學校參與海洋教育多元推

展，並強化國民對海洋事務的參與意識，提升學生與大眾

對於海洋生態、資源永續與國家海洋政策的理解，特制定

旨揭合作計畫，俾喚起各界對於海洋議題的共識與行動

力。

二、本計畫徵件公告摘要如下：

(一)合作對象資格：公立之博物館、社教館所及大專校院。

(二)申請作業：

１、自公告起至114年3月31日下午5時止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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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申請文件包含：申請表、計畫書、執行承諾書、其他

佐證資料。

(三)合作項目徵件類別：

１、海洋巡迴教育：於全臺、外離島之社教館所或場域辦

理「海洋教育嘉年華」、製作海洋互動教材、舉辦海

洋教師研習活動、學生職涯探索體驗營、針對特殊教

育和偏遠地區學生舉辦「海洋有愛、學習無礙」等活

動，提升一般民眾知海意願及樂趣，並實現平權共

融。

２、職涯探索及知海系列講座教育推廣：運用參訪、體

驗、講座、論壇、研討或其他多元方式，邀請學生參

加，探索及認識海洋職涯領域，啟發向海發展興趣與

熱忱，厚植我國海洋人才能量。

３、辦理海洋素養國際研討會：邀請國內外海洋素養專家

學者，引入國際海洋素養理念，連結國內海洋素養推

動基礎，進一步促進國內海洋素養之學術發展。

４、辦理臺灣國際學生體驗、探索海洋活動：引領國際學

生體驗臺灣海洋多元文化，辦理一系列海洋體驗活

動、海洋教育講座，從海洋科學研究與方法，深入討

論海洋資源永續利用與海洋保育等議題，促進我國學

子與國際學生海洋交流學習。

(四)經費額度：每案原則上限新臺幣200萬元(經審查決議具

重要意義之提案，不在此限)。

(五)執行期程：自114年計畫核定日起，至114年10月31日

止，並須在114年11月14日前辦理結案。

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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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合作原則及經費用途：

１、採競爭型審查機制，計畫以114年度執行為限。

２、同一單位每年至多申請1案。

３、本合作計畫為經常門費用，合作單位不得將本計畫合

作經費運用於購置金額1萬元以上之資本門支出。

(七)審查標準：計畫團隊執行力(20%)、計畫完整性及一致性

(30%)、計畫之創新性及可行性(20%)、經費編列之合理

性(10%)、計畫效益及影響力(20%)。

(八)經費撥付、核銷及結案(分二期撥款款)：

１、第一期款：於計畫審查通過後預撥第一期款(以70%為

上限)。

２、第二期款：合作單位應於114年9月30日前執行完成第

一期款至少60%，並檢附第一期款已執行經費收據，由

本會辦理第一期款核銷轉正事宜，始預撥第二期款(累

計撥付100%)。

３、結案：合作單位應於當年度執行達期末進度時(114年

11月14日前)，提送成果報告書、尚未核銷之執行經費

收據、經費收支明細表、經費分攤表、合作經費清單

等相關資料，送本會審查核銷結案。

三、隨文檢附本案申請與執行須知等提案申請及結案核銷所需

資料如附件。

正本：教育部、文化部、各直轄市暨縣市政府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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